
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0年下半年南京中医药大学 

活动团支部“推优”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各活动团支部： 

推荐优秀的共青团员加入党组织是党赋予中国共青团

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活动团支部是青年大学生锻炼成长的一

个重要平台，是培养优秀青年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使活动团

支部“推优”工作规范开展，各活动团支部指导部门、各学院

团委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肃认真地组织和指

导各活动团支部开展好“推优”（推荐优秀入党积极分子党校

培训）工作。2020年下半年“推优”工作即将开始，现将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团支部“推优”对象及条件： 

1.凡 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在活动团支部正式注册

团员身份满一年的优秀团员； 

2.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纲领，承认党的章程，有理

想、有信念，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



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有鲜明的组织观念； 

3.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无违纪违法行为。

道德品质优良，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同社会不良行为

作斗争，有坚定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能较好地处

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 

4.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能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

活动，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任务，成绩突出，作风过硬，

在团员青年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有较高的威信； 

5.学习目的明确，能够将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祖国的现代

化建设事业统一起来，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学

习成绩优良。德育测评为“优”，学期学业成绩原则上须列所

在班级前 50%，无不及格现象； 

6.本人向所在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满六个月以上，并

已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7.所在活动团支部年度考核达到“合格”的团支部成员； 

8.除符合 1-7条规定外，有下列情况者可优先推荐： 

（1）获得院级或院级以上荣誉称号者； 

（2）在院级或院级以上各项比赛中获奖者； 

（3）在活动团支部、学院或学校工作成绩显著者； 

（4）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各项活动者。 

二、名额分配： 

校学生会活动团支部     4名 

校团支部成长驿站       5名 



校科协活动团支部       4名 

校红会活动团支部       2名 

大学生艺术团团支部     5名 

先锋社活动团支部       3名 

校素质拓展中心团支部   2名 

校女子国旗班团支部     3名 

校广播台团支部         2名 

 

三、日程安排： 

9月 10日—9月 13日    推优 

9月 14日              报送推优结果 

9月 14日—9月 15日    校团委审核 

9月 16日—9月 18日    公示 

四、具体要求： 

活动团支部是新时期下基层团建的创新与探索，对扩大

团组织对青年的覆盖面，增强团工作对全体青年的影响力具

有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及活动团支部需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保证“推优”工作的规范组织和有序开展；各级团组织应

认真履行党的助手职责，积极做好引导、审核及推荐工作，

向上级党组织选送优秀青年团员。 

请各活动团支部于 9月 14日 15：00前将《活动团支部

“推优”审批表》、《活动团支部“推优”记录表》报送至团委组

宣部。 

 



联系人：瞿丹枫 

电话：025-85811149 

附件 1：南京中医药大学活动团支部“推优”审批表 

附件 2：南京中医药大学活动团支部“推优”记录表 

 

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20年 9月 10日



 


